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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大学 2022 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

一、学校简介

长江大学于 2003 年 4 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由原江汉石油学院、湖北农学

院、荆州师范学院、湖北省卫生职工医学院合并组建而成，1986 年获得硕士学

位授予权，2006 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2009 年获批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010 年获得推荐优秀本科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资格。

学校现有“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石油与天然气工程”、“作物学”3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石油与天然气工程”、“作

物学”3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涵盖 15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34 个硕士学位

授权一级学科；18 个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具有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授予

权。

学校有智能油气勘探、农产品绿色高效生产、绿色化工与清洁能源、油气

智能装备等 4个“十四五”湖北省优势特色学科群，石油天然气、绿色农业 2

个“十三五”湖北省优势特色学科群，16 个“十二五”省级重点学科和重点（培

育）学科，其中，2个优势学科，6个特色学科，8个重点（培育）学科。现有

49 个国家级、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7 个国家级和省部级实

验示范中心，以及 2个湖北省重点实验室、5个省级 2011 协同创新中心、2个

湖北省共性技术研发推广中心、5个省级人文社科研究基地、8个湖北省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实验室)、6个省级校企共建研发中心、15 个湖北省校企联合创

新中心、8个中石油集团公司重点实验室。学校在石油科学与技术、涝渍灾害

与湿地农业、荆楚文化研究等领域具有鲜明特色。

近三年来，学校共主持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2246 项，其中，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120 项，并在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重点项目获得零的突破；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12 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级项目（课题、子课题）92 项。获国家、省部级科研成

果奖 69 项；获国家和省部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25 项。发表高水平论文 2278 篇。

学校是湖北省属高校中规模最大、学科门类较全的综合性大学，为湖北省

“双一流”建设高校，是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入选高校，也

是湖北省人民政府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

海洋石油总公司共建和湖北省人民政府与国家农业部共建的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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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计划

2022 年我校拟招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2000 人左右，其中“退役大学生士

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 10 人，拟接收推免生人数 240 人左右（以实际接

收推免生为准，推免生报名及录取有关事宜见推免生章程及推免生专业目录）。

拟招收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253 人。具体招生人数以教育部下达计划为准。

三、学费标准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会计硕士（MPAcc）14000 元/人·年，艺术硕士（MFA）

15000 元/人·年，翻译硕士 10000 元/人·年，其他专业 8000 元/人·年；全

日制定向委培学费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工商管理（MBA）15000 元/人·年，会计硕士（MPAcc）

25000 元/人·年；理工科、医学、农学专业 10000 元/人·年；法律、社会工

作、教育、体育专业 12000 元/人·年。

四、奖助学金

1.国家助学金

凡录取至我校的国家计划内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定向就业除外）均享受“国

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6000 元。

2.国家奖学金

国家奖学金每年评选一次，标准为硕士研究生每生每年 20000 元，录取至

我校的国家计划内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定向就业除外）均可申请参评国家奖学

金。

3.学业奖学金

凡录取至我校的国家计划内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定向就业除外）均享受“研

究生学业奖学金”。

学业奖学金覆盖所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新生（定向就业除外）。评定工作

按照最新文件执行。

4.单项奖学金

用于奖励在专业学习、科学研究、社会实践、文化活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践行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做出突出贡献的研究生。单项奖学金评选分学

术之星、竞赛之星、公益之星、文体之星等四个单项，评定工作按照《长江大

学研究生单项奖学金管理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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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究生社会奖学金

由社会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在我校设立的奖学金，用于奖励在特定专业方面

表现特别优秀的研究生。

6.“三助”津贴

录取至我校的国家计划内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从事助研、助教、助管等工作

的可获得相应的岗位津贴。

五、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相关政策

1.学习形式及就业派遣

提供全日制学习、晚上学习、休息日学习等多种学习形式。非全日制招收

的学生录取类别为定向就业。

2.奖学金

学校设有学术之星、竞赛之星、公益之星、文体之星等四类单项奖学金，

评定工作按照《长江大学研究生单项奖学金管理办法》执行。

六、报名条件

1.报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4）考生学业水平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① 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

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等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

本科生。考生录取当年入学前（具体期限由招生单位规定）必须取得国家承认

的本科毕业证书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否则录取资格无效。

② 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③ 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 2年（从毕业后到录取当年入学

之日，下同）或 2年以上的人员，以及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符合招生

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培养目标对考生提出的具体学业要求的，按本科毕业同等学

力身份报考。

④ 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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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2.报名参加以下专业学位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按下列规定执行：

（1）报名参加法律（非法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

合下列条件：

① 符合 1中的各项要求。

② 报考前所学专业为非法学专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

的法学类专业[代码为 0301]毕业生、专科层次法学类毕业生和自学考试形式的

法学类毕业生等不得报考）。

（2）报名参加法律（法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

下列条件：

① 符合 1中的各项要求。

② 报考前所学专业为法学专业（仅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

的法学类专业[代码为 0301]毕业生、专科层次法学类毕业生和自学考试形式的

法学类毕业生等可以报考），获得法学第二学士学位的可报考法律（法学）专

业学位。

（3）报名参加工商管理、教育硕士中的教育管理等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

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① 符合 1中的（1）、（2）、（3）各项要求。

② 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或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

专毕业学历或大学本科结业后，符合招生单位相关学业要求，达到大学本科毕

业同等学力并有 5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或获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后有 2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相关考试招生政策同时按照《教育部关于进

一步规范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意见》（教研〔2016〕2 号）有

关规定执行。

（4）具有推荐免试资格的考生，须在国家规定时间内登录“全国推荐优秀

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网址：

https://yz.chsi.com.cn/tm）填报志愿并参加复试。截止规定日期仍未落实接

收单位的推免生不再保留推免资格。已被招生单位接收的推免生，不得再报名

参加当年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否则取消其推免录取资格。

（5）报名参加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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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符合 1中的各项要求。

② 符合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规定专业的应届或往届本科毕业生，所学专

业为全日制临床医学及相关学科且授医学学士学位，报考专业应与所学专业相

同或相近，专业学位各专业不接收跨专业报考。

③ 已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或正在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的考生，不得报考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6）报名参加护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① 符合 1中的各项要求。

② 报考我校全日制护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须为全日制护理学本科毕

业（不含专升本），具有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且通过全国护

士执业资格考试，或具有护士资格证。

③ 报考我校非全日制护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须同时具有国家承认的

本科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通过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或具有护士资格证，

且须在我校实践基地完成研究生期间的临床实践。

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

我校 2022 年招收“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 10 人，

不限专业。

1.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应为高校学

生应征入伍退出现役，且符合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者〔高校学生指全日制普通

本专科（含高职）、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的应（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

学新生，以及成人高校招收的普通本专科（高职）应（往）届毕业生、在校生

和入学新生，下同〕。考生报名时应当选择填报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并

按要求填报本人入伍前的入学信息以及入伍、退役等相关信息。

2.凡符合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的高校应征入伍且已退出现役的应届或

往届毕业大学生均可报考。考生报考时须持有服役部队签发的《退出现役证》。

3.考生须按照《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等有关要求办

理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现场）手续。网上报名应当选择填报“退役大学生士

兵”专项计划，并按要求填报本人《入伍批准书》编号和《退出现役证》编号，

网上确认时应提供本人《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照片（现场确认时提

供《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原件与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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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校自主确定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

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要求和接受报考其他招生单位“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

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调剂的初试成绩要求。

5.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申请调剂到

普通计划录取，其初试成绩须达到调入地区相关专业所在学科门类（专业学位

类别）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退役大学生士兵

初试加分政策。

八、报名及资格审查

硕士研究生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现场确认）两个阶段。所有参

加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均须进行网上报名，并在网上或到报考点现场确

认网报信息和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同时按规定在网上缴纳报考费。

1.网上报名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5 日至 10 月 25 日，每天 9:00—

22:00。网上预报名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24 日至 9 月 27 日，每天 9:00—

22:00。

考生应在规定时间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https：

//yz.chsi.com.cn，教育网址：https://yz.chsi.cn，以下简称“研招网”）浏览报考

须知，并按教育部、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的网上

公告要求报名，如实、认真填写本人报名信息。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网

上报名信息或重新填报报名信息，但一位考生只能保留一条有效报名信息。逾

期不再补报，也不得修改报名信息。

考生要准确填写本人所受奖惩情况，特别是要如实填写在参加普通和成人

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国家教育

考试过程中因违纪、作弊所受处罚情况。对弄虚作假者，将按照《国家教育考

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严肃处理。

2.网上确认（现场确认）：以长江大学研究生院网站公布的通知为准，选

择长江大学考点的考生须关注长江大学研究生院网站考点公告（逾期不再补

办）。

九、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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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时间为2021年 12月 25日至 26日

（每天上午 8:30—11:30，下午 14:00—17:00）。超过 3 小时的考试科目在 12

月 27 日进行（起始时间 8:30，截止时间由招生单位确定，不超过 14:30）。

2.考生应当在 2021 年 12 月 18 日至 12 月 27 日期间，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

登录“研招网”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准考证》使用 A4 幅面白纸打印，

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不得涂改或书写。《准考证》请务必妥善保存至报到入

学。

3.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参加初试和复试。

十、复试

1.考生进入复试的基本条件：

（1）第一志愿报考我校达到国家复试资格线的初试成绩，符合学校复试基

本要求的考生；

（2）符合国家和我校调剂要求，申请调剂到我校的调剂考生；

（3）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且达到我校“退役

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复试分数线的考生。

2.复试基本内容：

复试主要内容原则上应包括专业综合能力测试、外语能力测试和综合素质

考查等内容，具体内容、各部分权重和相关要求由学校各招生单位确定。

具体复试方案以长江大学研究生院网站公布的通知为准。

十一、体检

考生体检工作在考生拟录取后组织进行，体检须在我校指定的医院进行，

体检要求参照教育部、原卫生部、中国残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

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及《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

〔2010〕2 号）文件规定。

十二、联系方式

1.学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湖北省荆州市南环路 1号 邮政编码：434023

网 址：http://yjsc.yangtzeu.edu.cn 联系电话：（0716）8060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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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部门：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 联系人：雷老师、黄老师

2.学校各招生单位联系方式:

学院代码、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mail

101 经济与管理学院 谢老师 0716-8060931 24501918@qq.com

102 法学院 何老师 0716-8062153 312386746@qq.com

103 马克思主义学院 柯老师 0716-8060733 619629556@qq.com

104 教育与体育学院 卢老师 0716-8062395 13068420@qq.com

105 艺术学院 石老师 0716-8062583 690121878@qq.com

106 人文与新媒体学院 严老师 0716-8062644 35798559@qq.com

107 外国语学院 万老师 0716-8060465 1436780702@qq.com

108 信息与数学学院 黄老师 0716-8060182 48847025@qq.com

109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张老师 0716-8062070 845456023@qq.com

110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张老师 0716-8060458 9403935@qq.com

111 石油工程学院 杜老师 027-69111092 68134904@qq.com

112 地球物理与石油资源学院 高老师 027-69111006 254409795@qq.com

113 地球科学学院 程老师 027-69111109 2622618954@qq.com

114 资源与环境学院 曾老师 027-69111182 10543414@qq.com

115 机械工程学院 孙老师 0716-8060185 2296710337@qq.com

116 电子信息学院 贾老师 0716-8060354 517430067@qq.com

117 计算机科学学院 黄老师 0716-8060922 837184825@qq.com

118 城市建设学院 张老师 0716-8060322 65394549@qq.com

119 农学院 杜老师 0716-8066911 1281130494@qq.com

120 园艺园林学院 王老师 0716-8066810 344072499@qq.com

121 动物科学学院 石老师 0716-8066256 895859289@qq.com

122 生命科学学院 杨老师 0716-8066182 343575330@qq.com

123 医学部 班老师 0716-8062635 53251859@qq.com

124 附属第一医院 王老师 0716-8060564 1920321467@qq.com

125 附属荆州医院 龚老师 0716-8498275 330106314@qq.com

126 录井技术与工程研究院 文老师 0716-8062685 21715369@qq.com

十三、未尽事宜，以教育部相关文件和学校相关规定为准。

附件 1-长江大学 2022 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附件 2-长江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初试自命题科目参考书目

mailto:13068420@qq.com

